Confessions of Faith 信條 從一開始，信條與基督教會就是不可分的。第一世紀的耶穌運動與猶太教的分別，就是基督徒都是公開承認耶穌是彌賽亞的人。在不同的需要及環境下，教會把她的信仰歸納成長短不一、鬆緊不同的信仰公式語（參提前三16；O. Cullmann, The Earliest Christian Confessions, London, 1949），作不同場合的用途。尤其是當時的殉道者（Martyrs{\LinkToBook:TopicID=770,Name=Martyrdom}），在面對死亡之前，是藉信條向世界見證他們的信仰（參提前六12～13）；因此殉道士又稱作「認信者」（confessor）。
　　為了教會的需要，主後二世紀便有「信仰規條」（rule of faith），及後期的「信經」（Creeds{\LinkToBook:TopicID=326,Name=Creeds}），它們全可稱作信條；就是迦克墩（Chalcedon{\LinkToBook:TopicID=265,Name=Chalcedon, Council of}）信經，嚴格說來，也是信條的一種，因為它一開始便說︰「我們跟隨聖教父，同心合意教人宣認同一位子……。」無論怎樣，信經與信條沒有十分嚴格的劃分，同是教會信仰的撮要。
　　不過「信條」一語，大多是指更正教的改教運動所寫的信仰條文，包括信義宗信條、奧斯堡信條、協同信條、聖公會的三十九條，甚至也指天主教天特會議（Trent, Council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176,Name=Trent, Council of}）的教條和教令在內。這些信條有很多至今仍是教會信仰的準則。在英語世界，信條（confession）一詞亦指共守的信仰。
　　我們嘗試在下面列出改教運動及改教後期擬就的信條，當然也不是無所不包的。直到近代，教會仍感到有需要草擬新的信條，來應付新的需要，就如循道會之宗教守則（Methodist{\LinkToBook:TopicID=789,Name=Methodism 循道主義} Articles of Religion，是衛斯理本於聖公會之三十九條修訂而來，在1784年為美國循道會接納），以及聖公會（參安立甘主義，Anglic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27,Name=Anglicanism}）的蘭伯特四點宣言（the Lambeth Quadrilateral，於1888年通過，認為教會復和之四要素，為聖經、使徒及尼西亞信經、洗禮及聖餐，和歷史之主教制）。
　　二十世紀重要的信仰宣言，有巴冕宣言（Barmen Declar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88,Name=Barmen Declaration 巴冕宣言}, 1934）、普世基督教會協進會在1961年新德里通過的簡短信仰守則、洛桑信約（Lausanne 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707,Name=Lausanne Covenant 洛桑信約}, 1974），以及1967年美國聯合長老宗信條（Confession of 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）。後者被收納在《信條書》（Book of Confessions, 1967），裡面包括使徒信經和尼西亞信經、蘇格蘭信條（Scots Confession）、第二瑞士信條（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550,Name=Helvetic Confession, Second 第二瑞士信條}）、海德堡問答（Heidelberg Catech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45,Name=Heidelberg Catechism}）、韋斯敏斯德信條、小本問答和巴冕宣言（參E. A. Dowey, Jr., A Commentary on the Confession of 1967 and an lntroduction to the Book of Confessions, Philadelphia, 1968）。合一運動亦產生了許多教義文獻，包括《洗禮、聖餐與事奉》（Baptism, Eucharist and Ministry, 1982）。
　　近代神學的多元性，倒沒有產生什麼新的信條。《信條書》可以說是代表教會解決十六和十七世紀信仰文獻的問題；那時期的信條常常攻擊教宗的地位、教會與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，以及新神學，對現代人來說都是不大合用的。另一解決辦法，就是不再要求教會身負職責的人宣誓持守某種狹隘的信條。就如蘇格蘭教會只要求他們宣稱持守韋斯敏斯德基本教義，卻沒有指明是那些基本教義，他們可以自己決定教義的解釋；或只要求他們表明持守「歷史」的信仰便可以了。
　　很多討論信條的專文均將信條與信經比較，說信條不及信經；這樣的比較是不大公允的。不錯，信條的形式很多時候都會分裂教會，或是為分裂教會所制定，但迦克墩信經也是如此。信條與信經的制定，都是為與錯誤思想劃清界線，二者都是為它們拒絕的錯誤教訓而定規。信經是有它的限制的；舉例，沒有一個古代信經提及聖餐，它們對贖罪論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也沒有很明確的交代；而且不少地方是語焉不詳，如使徒信經中「下到陰間」（參降到陰間，Descent into Hell{\LinkToBook:TopicID=354,Name=Descent into Hell}）一語；此外，也不必提到尼西亞信經及迦克墩信經的專門辭彙了。反過來說，信條就比較平衡及詳細了【編按︰信經與信條的比較其實是不當的，因為它們的目的、性質和用途均不一樣，信經是為特別時刻用（如逼迫、洗禮等），自然不能如信條一樣詳細。信條是表達某個信仰群體對信仰的詮釋和運用，因此必須是排他的，也是較具爭議的，把二者比較只會混淆視聽】。
　　較保守的基督徒常會過於熱心地為他們的信條辯護，忘記了更正教一個共守的原則︰只有聖經才是我們信仰的最高標準，其他一切（包括信經在內）都是次於聖經的；就是不少信條也這樣申明，說它們本身是要接受聖經的審判和修改。在較重要的宗派內，就以浸信會為例，聖職人員常不願（或不須）宣誓守著某些信條；至於其他所謂「只有聖經」的基督徒，很多時候又忽略了現實的需要，就如教會組織、崇拜儀式、詩歌，以及聖經解釋的傳統等。大多數教會都會覺得，某種形式的信條是需要的。改教時期的信條因為能用在教導信徒上，因此至今仍有很多人採用。
　　信條巡禮
　　本段主要是參考下列幾本參考書寫成的︰P. Schaff, The Creeds of Christendom, 3 vols.（New York, 1877ff.，最佳為1919之版本）; J. H. Leith, Creeds of the Churches（Richmond, VA, 31982）; A. C. Cochrane, Reformed Confession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（London, 1966）。
　　施萊特海姆信條（Schleitheim Confession, 1527），七條均是由史提拿（Michael Sattler，約 1490～1527）草擬，又為瑞士弟兄會接納，他們稱作「慈運理改革運動的自由教會」。它們對重洗派（Anabapt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123,Name=Anabaptist Theology}）主流教會的重要教義，均有清楚的界說︰就如聖餐、與世界分別、洗禮、紀律、牧職、「聖劍」（「在基督完美之外為神所立的」），及誓約（Leith）。
　　奧斯堡信條（Augsburg Conf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70,Name=Augsburg Confession 奧斯堡信條}, 1530），是更正教第一個最重要的信條，為墨蘭頓（Melanchthon{\LinkToBook:TopicID=779,Name=Melanchthon, Philip}）編訂，呈給奧斯堡議會，內容是屬於信義宗（Luther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751,Name=Lutheranism and Lutheran Theology 信義宗主義與信義宗神學}）較中庸的思想，一直是信義宗最有地位的信條。1531年，墨蘭頓為此信條寫《答辯書》（Apology），作為對天主教《抗辯》（Confutation）的回應。後來墨蘭頓出版信條的修訂本，把基督在聖餐真正的同在一點減弱了，反遭受厲害的駁斥。到了《協同書》（Book of Concord；參下），再採納奧斯堡信條沒經修改的原版本（Invariata）。奧斯堡信條一開始便肯定三位一體的教義，然後指出古代信經和重洗派的錯謬；對預定論是絕口不提的（Shaff; Leith; T. G. Tappert, The Book of Concord, Philadelphia, 1959）。
　　四城信條（Tetrapolitan Confession, 1530），主要出於布塞珥（Bucer{\LinkToBook:TopicID=237,Name=Bucer 或Butzer, Martin 布塞珥}）之手，由四個城巿呈交奧斯堡議會。他們不能接受奧斯堡信條有關聖餐的條文；整個信條均希望在路德與慈運理（Zwingli{\LinkToBook:TopicID=1260,Name=Zwingli, Ulrich}）二人之間，找出一條中庸復和的道路（Schaff; Cochrane）。
　　第一紇里微提（瑞士）信條〔First Helvetic（Swiss）Confession, 1536〕，布靈爾（Bullinger{\LinkToBook:TopicID=240,Name=Bullinger, Johann Heinrich}）主筆，另加布塞珥和卡皮托（Capito, 1478～1541）的協助；仍然希望使瑞士和信義宗復和（紇里微提是瑞士古名）。它是以聖經開始，重視教會的事奉，亦論及政府（為促進真宗教）和婚姻等問題（Schaff; Cochrane）；它亦稱為第二巴塞爾信條（Second Confession of Basel）。第一巴塞爾信條（1534）是典型的瑞士信條，只有當地教會接納。
　　日內瓦信條（Genevan Confession, 1536），為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及法惹勒（Farel{\LinkToBook:TopicID=449,Name=Farel, William 法惹勒}）執筆，是該城巿新成立之教會的憲章一部分。它要求每一個日內瓦居民及公民都宣誓遵守，後來證實是行不通的。它一共有二十一條，第一條宣告聖經是神的道，也包括革除教籍及執法官員的「基督徒職分」等條文，卻沒有討論預定論（Schaff; Cochrane）。
　　第二紇里微提（瑞士）信條\b0 （1566），是本於布靈爾個人的信條修改而成，在蘇黎世為瑞士改革宗教會接納；此時已包括日內瓦（卻不包括巴塞爾）。它是一本短小的信條，卻翻譯成許多語言，很可能是改革宗信條中最具影響力的。它的特色是重視與早期大公教會的連續性，以及實際的教牧關懷。第一條論聖經，一開始便宣告︰「聖先知和使徒的新舊約正典聖經，真是上帝的話」（Schaff; Leith; Cochrane）；對聖經之外的合一是敵視的。它認為我們若尊重聖經，就是基要上相同了，其他差異是次要的，細節上可以歧異的合一。當教會對神的道了解加深了，便有改進信條的權利。
　　法蘭西信條〔Gallic（French） Confession, 1559〕，是改革宗教會在巴黎舉行第一次全國議會通過的信條。它是本於日內瓦送來的草本，修改成為四十條而成。第二條說，神首先藉創造啟示祂自己，「接著就清楚地」藉祂的道來啟示。日內瓦版本是把後一句放在第一條。它承認三個古信經，沒有加爾文的保留態度。到了1571年羅舍爾（La Rochelle）議會經過小修改而再給予肯定（Schaff; Cochrane）。
　　蘇格蘭信條（1560），為蘇格蘭改革宗教會第一個信條（1647年為韋斯敏斯德信條取代），是約翰．諾克斯（Knox, John{\LinkToBook:TopicID=692,Name=Knox, John}）作主筆，另加上其他五個名字也是叫約翰的人的幫助──道格拉斯、羅爾、史勃提斯活、威洛克及溫蘭（Douglas, Row, Spottiswoode, Willock, Winram）。整個信條有一種自發的，甚至是不大有秩序的色彩，反映出擬就信條的時候相當匆忙。它採納改革宗許多不同的傳統，包括諾克斯在歐洲及英國的經驗。它首先處理的，是神及祂的創造，而揀選的問題則在道成肉身與十字架之間。「在這個教會之外，既沒有生命，也沒有永恆的福樂」──但「這個教會是不可見的，只有神知道她」。真教會的記號，包括紀律、神的道和聖禮。凡看聖禮為一種「赤祼、空洞的記號者」，難免被定罪。這種活潑又富攻擊性的信條，在近代相當受歡迎（Schaff; Cochrane; G. D. Henderson and J. Bulloch, eds., The Scots Confession ──現代英語版本──Edinburgh, 1960; K. Barth,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the Service of God, London, 1938）。
　　比利時信條（Belgic Confession, 1561），為布銳（Guido de Bre&s, 1522～67）草擬。本來這信條是為受逼害的改革宗信徒答辯而寫，1619年多特會議（Dort, Synod of{\LinkToBook:TopicID=378,Name=Dort, Synod of}）接納它，成為荷蘭改革宗教會的標準信條（另加上海德堡問答和多特信條，Canons of Dort）。它有些地方與法蘭西信條是頗相似的，就如其護教的語氣，及與重洗派劃清界線等；但它對自然神學的態度就比較謹慎（Schaff; Cochrane）。
　　三十九條（Thirty-Nine Articles{\LinkToBook:TopicID=1159,Name=Thirty-Nine Articles 三十九條}, 1563），是英國改革宗教會，亦即是大多數英國聖公會教會的基本信條。在伊麗莎白一世的時代，本於克藍麥（Cranmer{\LinkToBook:TopicID=324,Name=Cranmer, Thomas}）1553年的四十二條撮編而成，1571年再修訂。它的本意是要使國內的教會統一，又希望成為羅馬教會與重洗派（不是羅馬與日內瓦的教會）的一座橋樑。它反映出歐洲內陸許多的教會思想──在預定論上較接近信義宗，企圖使教會的信仰與生活符合聖經；在聖禮上則接近改革宗的看法。不過歷來人對三十九條的解釋，都是頗具爭論的（參紐曼，Newman's{\LinkToBook:TopicID=845,Name=Newman, John Henry 紐曼} Tract 90）（Schaff; Leith; W. H. Griffith Thomas, Principles of Theology, London, 51956; O. O'Donovan, On the Thirty Nine Articles, Exeter, 1986）。
　　協同信條（Formula of Concord, 1577）。【編按︰這是頗長的一個文獻，目的在調和信義宗內部持續了三十年的教義爭辯，故名「協同」。十六世紀信義宗分成兩派，一為路德派，以路德反教宗及反慈運理的神學為模範，並且進而不與更正教其他宗派合作。另一為墨蘭頓派，亦稱腓力派，以其領袖腓力．墨蘭頓的神學為本。路德派稱作真路德派（Gnesio－Lutherans），以其強硬之路德思想為名；墨蘭頓派則稱為「隱加爾文派」（Crypto－Calvinists），因其論聖餐傾向加爾文主義。前者要與別宗派劃清界線，後者求福音派合一，進而求新舊派和好。
　　德國信義宗這次的爭辯遺害頗廣，有識之士急起補救。薩克森的選侯奧古斯都（Augustus）在1576年召集六位神學家，在卑爾根（Bergen）開會，後由安得熱（Jacob Andreae, 1528～90）及成尼慈（Chemnitz{\LinkToBook:TopicID=273,Name=Chemnitz, Martin}）以德文寫成協同信條，後被收入《協同書》，與三個古信經、奧斯堡信條、《奧斯堡信條之辯護論》、《施馬加登信條》、路德的《大本和小本問答》並列。
　　協同信條分兩部，即「摘要」、「充實重提及宣言」（The Epitome and the Solid Repetition and Declaration），兩部均討論同樣的十二條。第二部充實重提及宣言，比第一部長五倍，充分論述第一部之信仰要點，以聖經、教父作品，及信義宗信條和路德著作為論證根據。
　　協同信條的十二條目，分別為原罪、自由意志、因信稱義、善工、律法與福音、律法的第三種用處、聖餐、基督的位格、基督下到陰間、教會慣例、預定與揀選、異端與教派等。每一條均持守信義宗保守派的立場，以對抗天主教、加爾文派、慈運理派、重洗派，甚至是墨蘭頓派。可以想像的是，接受此信條的教會不會太多，除了德國大部分諸侯、瑞典的國家教會、匈牙利信義會，和今日美國信義宗幾個教會外。
　　協同信條使信義宗與改革宗完全分離，它終止信義宗在改教時期的創造時期，而開始了信義宗經院派的正統時期。它在神學上的成就十分有限，與奧斯堡信條或韋斯敏斯德信條的成就，相差很遠。】
　　韋斯敏斯德信條（Westminster Conf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30,Name=Westminster Confession 韋斯敏斯德信條}, 1646），是解釋正統加爾文主義非常有系統的信條，非常詳盡、平衡及準確；於1647年為蘇格蘭教會採納為正式信條，後來成為大部分長老宗的正統教義，而加上部分的修改，則為英國及美國公理宗（甚至是浸信會）的信條。它是韋斯敏斯德議會（Westminster Assembly）的產物，主要為清教（Puritan{\LinkToBook:TopicID=973,Name=Puritan Theology}）大師的辛勞成果；他們受委託要寫一信條，把蘇格蘭和英國的教會聯合起來。韋斯敏斯德信條為所謂「經院派」加爾文主義提供一個信仰撮要，反映出清教的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神學，和1615年的愛爾蘭信條（Irish Articles）；後者曾為愛爾蘭聖公會接納，是烏社爾（Ussher, 1581～1656）所寫。
　　韋斯敏斯德信條較具爭議的條目，包括雙重預定論〔與自由意志（Will{\LinkToBook:TopicID=1234,Name=Will}）和「第二因」並列〕，與亞當立的工作之約，及近乎安息日的星期日觀。就是批評它的人，也不得不承認此信條的成就和卓越不凡（參Schaff; Leith; S. W. Carruthers, ed.,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…with Notes, Manchester, 1937; B. B. Warfield,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and Its Work, New York, 1931; A. I. C. Heron, ed.,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in the Church Today, Edinburgh, 1982）。
　　【編按︰此信條可說是加爾文派最重要的信仰宣言，其神學地位僅次於加爾文的《基督教要義》。信條論題的分類，成了近代神學一種分段法的樣本，即先論聖經，後論上帝、世人、基督、拯救、教會，和末後的事。
　　論聖經，它記各事不是同樣明顯，卻是人「得救所必須知道的」。最穩妥的釋經法，乃是「以經解經」（一9）。上帝是三位一體的，「天使、世人和萬物都當照祂的命令崇拜祂」（二2）。但人「被撒但的詭譎和試探誘惑……而犯罪」（六1）；而這種犯罪的傾向，「今生還存留在重生者裡面」（六5）。基督是按上帝旨意而為神人間的中保，祂是神，也是人，為的是成就救贖的工作（八1、2、6）。教會分為有形的和無形的兩種，「是主耶穌基督的國……上帝的家」，在她之外無救恩可言（二十五\cs61、2）。人死後身體朽壞，但靈魂是不死的，且有審判，以阻止人犯罪，更叫敬虔者得安慰（三十二，三十三3）。】
　　劍橋綱領（Cambridge Platform, 1648）及薩伏衣宣言（Savoy Declaration, 1658），分別代表美國及英國公理宗的信仰守則。從教義上說，它們是與韋斯敏斯德信條相近，其中改變的，則是為適合公理宗主義的獨立性及行政管理的一部分（Schaff; Leith; W. Walker, The Creeds and Platforms of Congregationalism, New York, 1893）。
　　倫敦浸信會信條（London Baptist Confession, 1677），也稱作「非拉鐵非信條」（Philadelphia Confession），亦是根據韋斯敏斯德的加爾文主義修改，好適合浸信會的管理及洗禮。它是加爾文浸信會最受接納的信條。新罕布什爾信仰宣言（New Hampshire Confession, 1833）則是較為溫和的浸會版本。
　　杜西弗斯信條（Confession of Dositheus, 1672）則是東正教近代最重要的信條，是針對更正教教義而編訂的。杜西弗斯（1641～1707）是耶路撒冷的教長，在耶城舉行議會時批准它為東正教之信條，故名。原來當時君士坦丁堡的教長路迦立（Cyril Lucaris, 1572～1638）深愛加爾文的思想，此信條是針對他而來的；路迦立自己的「信條」（Geneva, 1629; Schaff; G. A. Hadjiantoniou, Protestant Patriarch, Richmond, VA, 1961），更是本於加爾文主義來解釋東正教。
　　參考書目\parW. A. Curtis, A History of the Creeds and Confessions of Faith(Edinburgh, 1911); E. Routley, Creeds and Confessions(London, 1962); C. Plantinga, Jr., A Place to Stand: A Reformed Study of Creeds and Confessions(Grand Rapids, MI, 1979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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